
 
------------------------------------------------- 

 

关于推荐第八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候选人的通知 
 

各分会：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培养造就一大批高层次女性青年科技人才，

激励广大女性科技工作者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贡献力量，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决定共同举办第八届

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评选活动。 

    根据中国科协发组字〔2011〕24 号“关于开展第八届中国青年

女科学家奖候选人推荐工作的通知”要求，学会可以推荐本学科领域

的候选人 1-2 名。请各分会积极推荐第八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候选

人 1 名。学会将组织专家进行评选，向中国科协推荐 1-2 名候选人。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学科领域 

基础科学。包括数学、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地球科学和空间科

学、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以及上述领域的分支学科和交叉学科。 

  二、候选人应具备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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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祖国，学风端正，具有博士以上学位或副研究员以上专业技

术职务，在基础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中取得创新性科研成果，年龄在

45 周岁以下（1966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的女性科技工作者。 

符合条件的往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提名奖获得者可继续申报。 

  三、获奖名额 

获奖者不超过 10 名，其中至少 1 名在西部地区工作。 

     

请各分会推荐的候选人填写《第八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推荐

表》一份，并于 7 月 15 前寄送到学会组织工作部。学会将组织专家

进行评选，向中国科协推荐 1-2 名候选人。 

 

联 系 人：王天虹、孙勃             电话：010－68277281   

短信服务：15810858378              传真：010－68233917   

电子信箱： hyfw@cie-info.org.cn    邮编：100036 

通信地址：北京海淀区玉渊潭南路普惠南里 13 号楼 203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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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条例（试行） 

         2．第八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候选人推荐表 

                                     

中国电子学会    

                                  2011 年 6 月 15 日 

 

 

http://www.cast.org.cn/n35081/n35488/n11560019.files/n11560073.doc
http://www.cast.org.cn/n35081/n35488/n11560019.files/n11560075.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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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第八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评选办法 

第一条  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

科学技术协会、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欧莱雅（中

国）有限公司共同设立，旨在表彰奖励在科学领域取得重大和创

新性科技成果的女性青年科技工作者，激励广大女性青年科技工

作者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贡献力量，鼓励引导更多

的女性从事自然科学工作。 

第二条  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获得者应具备的条件： 

（一）热爱祖国，具有“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科学

精神及“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时代精神，学风正派。 

（二）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取得重大发现、重大成果或提出

重要的创新学术思想。 

（三）45周岁（含45周岁）以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女性公民。 

第三条  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每年评选一次，每次不超过

10 名，其中至少 1名为在西部地区工作的女性科技工作者。 

第四条  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候选人推荐单位： 

（一）中国科协所属各全国学会、协会、研究会；  

（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协； 

（三）各高等院校科协； 

（四）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机构。 

第五条  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的组织与领导： 

（一）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共同成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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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青年女科学家奖组织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2 名，由中华全国妇

女联合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领导担任；副主任委员 4 人，分别

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全国委员会、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同志担任；

委员 5 至 7人，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

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有关

人员担任。 

（二）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组织委员会下设秘书处，由中华

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

国委员会、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有关部门组成，办事机构设

在全国妇联有关部门，负责执行组织委员会有关决定，日常工作

及联络沟通。 

（三）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设立专家评审委员会，设名誉主

任 1人，主任委员 1人，委员若干人，负责评审工作。评审委员

会办公室设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人事部。 

第六条  评奖工作必须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公正公平。为

维护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获奖者凡有学术不

端行为者，经查实，均按程序撤消获奖资格，并追究有关人员的

责任。 

第七条  本条例由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组织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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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编号         

 

 

 

第八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 

候选人推荐表 
 

 

 

 

姓    名                        

专业专长                     

推荐单位                     

              工作单位                     

 

 

 

 

中 国 科 学 技 术 协 会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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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信息 

姓    名  性    别  

照 片 
出生日期  民    族  

学    历  学    位  

籍    贯  党    派  

身份证号码  

专业技术职务  专业专长  

工作单位及 

行政职务 
 

单位性质 
□政府机关 □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 □其他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 □其他 

通信地址  

单位所在地  邮政编码  

单位电话  手    机  

传真号码  电子信箱  

二、主要学历（从大专或大学填起，6项以内） 

起止年月 校（院）及系名称 专业 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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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经历（8项以内） 

起止年月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四、重要学术任（兼）职（8项以内） 

起止年月 名     称 职务/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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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要科技奖项情况（8项内） 

序号 获奖时间 奖项名称 奖励等级（排名）

    

    

    

    

    

    

    

    

 

六、获重大人才培养奖励计划、基金资助项目情况（百千万人才

工程、百人计划、千人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长江学者

奖励计划等，5项内） 

序号 年度 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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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要科学技术成就和贡献 

本栏目是评价候选人的重要依据。应详实、准确、客观地填写候选人从开始工作起至今为止，

在学科发展、推动行业技术进步等方面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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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主要科学发现、技术创新或技术推广要点 

本栏目是《主要科学技术成就和贡献》一栏内容在科学技术创新方面的归纳与提炼，应简明、

扼要表述以候选人为主完成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技术创新或技术推广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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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发表论文、专著、被他人引用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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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科技成果应用情况或技术推广情况（请附有关证明材料） 

 

 

 

 



 13

十一、候选人、工作单位和推荐单位意见 

声 
 
明 

    本人对以上内容及全部附件材料进行了审查，对其客观性和

真实性负责。 

候选人签名： 

年   月   日 

工 

作 

单 

位 

意 

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推 

荐 

单 

位 

意 

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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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评审和审批意见（以下由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评审机构填

写） 

评 

审 

委 

员 

会 

意 

见 

 

 

 

 

 

 

 

 

      评审委员会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审 
 
批 
 
意 
 
见 

 
 
 
 
 
 
 
 
 
                                         年   月   日 

备 
 
 
注 

 

 
 


